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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都未曾到事發地「員山子分洪管理中心」實地了解出事狀況及清污狀況，也未曾一次

到「災區」對民眾表示關心和道歉。 

三、無法預防於先，事發時不能積極處理，放任事態拖延擴大，無視人民的苦難，冷血又不負

責的官僚態度，實在令人髮指。楊偉甫做了公務人員最壞的示範，民憤難平，天理不容。 

四、基於行政責任和政治責任，本席嚴正要求行政院及經濟部撤換楊偉甫，以平民怨，以樹官

箴。 

（所附附件逕送行政院） 

（一○三）本院李委員桐豪，鑒於中國大陸天津濱海新區發生之大爆炸

，傷亡慘重，爰為預防我國港口倉庫及工廠發生類似慘劇，

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8 月 12 日晚間，中國大陸天津濱海新區國際物流中心瑞海危險品倉庫，因集裝箱場起火引

發大爆炸，造成港口及周圍居民樓受損。災後天津濱海新區宛若廢墟，至昨晚已造成五十

人罹難，其中消防人員十七人，重傷七十一人，輕傷七百多人，四千多輛汽車被焚燬，現

場仍有七百多噸氰化納等危險物品留存，相關災情及污染恐仍持續擴大。 

二、天津港口狀況近似高雄港區，許多高雄市民看到天津爆炸感觸很深，焦慮指出「天津的問

題就是高雄的問題」。高雄的危險品碼頭，一大部分都在前鎮的中島商港區，那邊緊鄰居

民密集的新草衙社區，距離夢時代購物廣場不到 500 公尺，甚至距離硫酸錏重劃區和鳳山

五甲都不到 1 公里。若是天津規模的爆炸發生在高雄港區，波及人數將會相當龐大。 

三、為免疏於預防造成憾事，亦為安定港區民眾之憂心，爰要求行政院：一、立刻責令相關單

位，全面著手調查港口安全；二、對於所有存放危險物品之工廠，對其儲存安全條件及措

施，也應立即協調，由中央及地方相關單位進行檢查；三、以天津為鑑，重新檢討危險物

品存放區與商業、住宅區應有距離，並修訂相關規範；四、為降低人為疏失，政府應透過

公會，組織業者強化自身產業的安全標準作業程序。 

（一○四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鑑於我國員警執勤時常暴露於高風險環

境當中，員警們為了避免遭受惡人的指控，紛紛自掏腰包購

買側錄器，以求自保。然而側錄器的價格從幾千到幾萬元都

有，對員警是一個龐大的負擔。政府應該重視員警執勤的情

況並保障員警的安全。爰此，為保障員警執勤的安全，本席

要求行政院研擬警察裝備的補助方案，讓員警在執勤時更安

心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

